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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１＿＿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

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声明人 牟文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

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牟文

日 期:2015年3月23日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唐英凯 ，作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

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声明人唐英凯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

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

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唐英凯

日 期:2015年3月23日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徐天春 ，作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２＿＿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

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声明人 徐天春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

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徐天春

日 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000404� � � �股票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5-015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徐天春女士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

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２＿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

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404� � � �股票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5-016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牟文女士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

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

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１＿＿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

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404� � � �股票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5-017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唐英凯先生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

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

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意压缩”或“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１１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０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本次发行工作已经完成，募集资金由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

用后的余额

１

，

０７９

，

６９９

，

９９９．８０

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分别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４０８６－２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验资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投入资金

２２９

，

８８０

，

７０７．３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

３７４

，

７５９

，

６２２．４７

元（含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利息及现金管理投资收益净额

２４

，

７５６

，

７３３．９９

元），其中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或投资等的余额合计为

３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包

括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２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１１

，

７５９

，

６２２．４７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和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中国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和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甲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因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虹”），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由江西长虹变更为华意压缩。根据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江西长虹从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５０３２１４０２９００００３８２３０

）支取

账户全部资金

３０

，

２１８

，

１９８．９１

元 （不包括募集该账户以定期存单存放的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和已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存入新的实施主体华意压缩原已在中国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

１５０３２１４０２９００００３８１０６

，该专户原用途为对江西长虹增资建设募投项目，增资已完成），用于新的实施主体华意压缩关于“新建

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贮和使用（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３－０６５

号公告）。根据相关安排，江西长虹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到期后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连同本息转入华意压缩上述专户；江西长虹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偿还的余额

１９

，

９５０

万元已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和

２

月

１７

日归还至华意压缩上述专户。原江西长虹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５０３２１４０２９００００３８２３０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予以销

户，销户余额

２７

，

９８５．１２

元已转入华意压缩上述专户。江西长虹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经景德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注销

登记（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４－０３８

号公告）。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履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

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

３７４

，

７５９

，

６２２．４７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开户

单位

开户行

及账户

初始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累计投入金额

利息及投资净

收益（扣除账户

管理费及手续

费）

账户余额

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备注

华意

压缩

工行景德镇新

厂支行

１５０３２１４０２９００

００３８１０６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９０６

，

０３８．２２ １６

，

３６１

，

６８７．００ ２

，

４５５

，

６４８．７８

１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

２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银行保

本 型 理 财 产 品

１８

，

６００

万元

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 高效 和

商用 压缩机

生产线项目，

实施主 体已

变更华 意压

缩

华意

压缩

交行景德镇市

分行营业部

３６２０６１６１３０１８

０１００６７５１５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６８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７４３

，

３６６．３４ ４

，

０７５

，

２６６．３４

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投资银行保本

型 理 财 产 品

７

，

７００

万元

华意压 缩技

术研究 院建

设项目

华意

压缩

交行景德镇市

分行营业部

３６２０６１６１３０１８

０１００６７４３９

２７９

，

６９９

，

９９９．８０ ２７９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１９．１５ ２７

，

２１８．９５

补充流 动资

金项目，已完

成

华意

压缩

中行景德镇市

分行营业部

２０３７１８０１９９４０

３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６

，

３４９．５２ ４７６

，

３４９．５２

增资加 西贝

拉，新建年产

５００

万台超高

效和 变频压

缩机生 产线

项目，增资已

完成

加西

贝拉

建行嘉兴分行

营业部

３３００１６３８０４７０

５９１１３３６６

３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９

，

４３２

，

９７３．１０ ２

，

１５８

，

１１１．９８ ４

，

７２５

，

１３８．８８

新建年产

５００

万台 超高 效

和变 频压缩

机生 产线项

目

小计

１

，

０７９

，

６９９

，

９９９．８０ ７２９

，

６９７

，

１１１．３２ ２４

，

７５６

，

７３３．９９ １１

，

７５９

，

６２２．４７ ３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３７４

，

７５９

，

６２２．４７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自筹资金投放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４０８６－１０

］

号《关于加西贝拉压缩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置换加西贝拉预先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１９

，

９７９

，

４９０．４３

元，保荐

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意见。加西贝拉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将预先投入资金置换至一般流动资金

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公司未发生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四）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情况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

５３

，

７８２

，

８３２．５８

元，

２０１４

年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

８５

，

０２０

，

６６５．７４

元（其中，新建年产

５００

万台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等额置

换金额为

５３

，

２７２

，

１３２．１２

元；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等额置换金额为

３２

，

４８４

，

５２９．５２

元）；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总计

１３８

，

８０３

，

４９８．３２

元。

（五）尚未使用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一年以内、有保

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的每日动态余额不超过

４

亿元（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报告期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到期的三十三笔，本金共

１

，

３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获得收益

１３

，

８１９

，

５４３．６９

元，

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理财产品 理财成立日 到期日 金额 收益

１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发行的

“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０２

期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０１４／２／１９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

，

２３２．８８

２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乾元”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４

期

２０１４／２／２１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

，

５４１．１０

３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发行的

“利得盈”法人保本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８

期

２０１４／４／１ ２０１４／５／１５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

，

６５７．５３

４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１４０

天”理财

２０１３／８／２７ ２０１４／１／１４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

１６４．３８

５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乾元”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１

期

２０１３／１１／１５ ２０１４／２／１８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９

，

８９０．４１

６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

９１

天

周期型理财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０１４／２／２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

，

２７３．９７

７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乾元”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７

期

２０１４／１／１４ ２０１４／４／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７

，

０９５．８９

８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

６３

天

周期型理财

２０１４／１／２０ ２０１４／３／２４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

，

３９７．２６

９

工商银行“工银理财共赢

３

号保本

型（定向江西）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９

期”银

行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２／１９ ２０１４／３／２６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

，

３４２．４７

１０

交通银行发行的“蕴通财富生息

３６５

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理财

２０１４／２／２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

，

９０４．００

１１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乾元”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

期

２０１４／２／２１ ２０１４／３／２６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

，

９２３．２９

１２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１８０

天）

２０１４／３／６ ２０１４／９／２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

１９１．７８

１３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１４

天）

２０１４／３／１３ ２０１４／３／２７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９５８．９０

１４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９１

天）

２０１４／３／２６ ２０１４／６／２５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８７１．２３

１５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３４

天”

２０１４／４／１ ２０１４／５／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

，

３９７．２６

１６

九江银行“久赢理财

－

卓越

２９

号”

人民币理财（

１２０

天）

２０１４／４／３ ２０１４／８／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

，

６４３．８４

１７

交通银行发行的“蕴通财富生息

３６５

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理财

２０１４／４／３

分期赎回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３０．１２

１８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６３

天）

２０１４／４／８ ２０１４／６／１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

４３８．３６

１９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９１

天）

２０１４／４／８ ２０１４／７／８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１

，

３６９．８６

２０

建设银行“乾元

－

特享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理财计划

（

１７１

天）

２０１４／４／１０ ２０１４／９／２８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７８

，

５６１．６４

２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６３

天”

２０１４／５／７ ２０１４／７／９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

，

８７６．７１

２２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３１

天”

２０１４／６／１３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９５２．０５

２３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９１

天）

２０１４／６／２７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

６３２．８８

２４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９１

天）

２０１４／７／１６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２

，

９０４．１１

２５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９１

天）

２０１４／７／１６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

，

４５２．０５

２６

农业银行“互换宝”理财计划（

３１

天）

２０１４／７／１５ ２０１４／８／１５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

，

５９８．６２

２７

九江银行“久赢理财

－

卓越

４１

号”

人民币理财（

８８

天）

２０１４／８／４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

３８３．５６

２８

交通银行发行的“蕴通财富生息

３６５

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理财

２０１４／８／１８

分期赎回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４４９．３２

２９

九江银行“久赢理财

－

卓越

５６

号”

人民币理财（

１１８

天）

２０１４／９／２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１５０．６８

３０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稳得利”集合

理财计划（

９１

天）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

，

９１７．８１

３１

招商银行“鼎鼎成金

６７７８５

号”人

民币理财（

６３

天）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６

，

６００．００

３２

交通银行发行的“蕴通财富生息

３６５

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理财

２０１４／１０／９

分期赎回（总金

额为

３０００

万，赎

回

１４００

万，剩余

１６００

万未到期、

未赎回）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

，

５９４．５２

３３

九江银行“久赢理财

－

卓越

８２

号”

人民币理财（

５４

天）

２０１４／１１／５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

９４５．２１

合计

１

，

３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８１９

，

５４３．６９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且尚未到期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申购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发行的“蕴通财富·生息

３６５

”集

合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持续运作，银行可提前终止，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到期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理财计划终止期间每个工作日；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８％

；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到期、未赎回金

额为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申购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发行的“蕴通财富？日增利

９１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期限

９１

天，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预期

年化收益率

５．０％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申购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发行的“蕴通财富？日增利

９１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期限

９１

天，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预期

年化收益率

５．０％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申购招商银行九江分行营业部发行的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

鼎鼎成金

６７９５２

号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期限

６３

天，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到

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银行有权提前终止；预期年化收益率

５．３％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１

，

７００

万元申购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发行的“蕴通财富·稳得利

２８

天

周期型”集合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银行有权提前终止；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５．０％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申购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发行的“蕴通财富·稳得利

２８

天

周期型”集合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银行有权提前终止；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５．０％

。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余额合计为

２６

，

３００

万元。

（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尚未偿还的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包括江西长虹

１９

，

９５０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加

西贝拉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２９

，

９５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的募集资金到期归还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前。

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前分四次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

２９

，

９５０

万元人民币全

额归还并存入公司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支取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在到期日前全部归

还完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预计公司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为实现公司和投资

者利益的最大化，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

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上述议案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需要，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归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归还的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前述款项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前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户。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１

、本期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与概况一致，未作变更。

２

、本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实施主体变更。

鉴于公司本部产品销售以华意压缩为主体， 华意压缩和江西长虹属于两个法人主体，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

项目建成后，将存在经营业务主体与房产土地主体不一致的问题，势必增加交易和管理成本，不利于税收统筹，考虑上述因

素，华意压缩拟吸收合并江西长虹将其注销。本次公司吸收合并江西长虹完成后，项目所使用的土地将变更为华意压缩拥有。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以募集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

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议案，

２０１３

年期末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完成变更， 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１５０３２１４０２９００００３８２３０＞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注销，余额全部转入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１５０３２１４０２９００００３８１０６＞

。报告期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

商用压缩机生产线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变更，项目募集资金存储及付款变更为华意压缩募投资金账户，该项目建设实施

主体也已变更为华意压缩。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一）新建年产

５００

万台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６９

，

７５８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总额

６５

，

３８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４

，

３７８

万元。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

３２

，

２００

万元及自有资金

６８

万元与加西贝拉其他股东同时向加西贝拉等比例增资共计

６

亿元解决项目所需部分投资， 不足部分由

加西贝拉自筹解决。

２０１３

年内，公司已支取募集资金

３２

，

２００

万元及部分自有资金

６８

万元与加西贝拉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加

西贝拉进行等比例增资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款项均已到账。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１３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２１８

，

０４１

，

８００．９６

元 （含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

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下旬竣工并投产。报告期内投资

１０１

，

３９１

，

１７２．１４

元，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３１９

，

４３２

，

９７３．１０

元。该项目投产后，报告期内共计生产压缩机

３６０．１１

万台，销售压缩机

３３３．８１

万台，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３６１．３６

万元。根

据计划，该项目设计产能将在投产后未来三年内逐步达产，报告期尚处于达产爬坡期，项目收益尚未达到满产效益。

（二）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利用本次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向江西长虹增资解决部分项目所需投资，不足部分由江西

长虹自筹解决。

２０１３

年内，公司已支取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完成对江西长虹增资。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江西长虹吸收合并后，该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华意压缩，江西长虹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经景德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注销登记。

为降低投资经营风险，保证产品的竞争力和满足市场需求，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分期进行建

设，项目一期设计产能

２００

万台商用压缩机生产线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正式动工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投产，该项目

２０１３

年合计投

入募集资金

２

，

０８４

，

６０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合计投入募集资金

１２５

，

８２１

，

４３５．２２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１２７

，

９０６

，

０３８．２２

元。该项目

二期

４００

万台高效压缩机项目目前尚在进行产品和工艺方案等的细化论证，并根据综合论证情况确定产品和工艺方案以及开

工建设时间。截至目前，该项目二期尚未完成相关产品定型的论证工作，工艺方案尚待最终确定。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同意将新建年产

６００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投资计划进行调整，二期

４００

万台高效压缩机项目预计将

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前建成投产，该投资计划调整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华意压缩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利用本次募集资金

７

，

８００

万元解决项目所需部分投资，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华意压缩技术研究院已经挂牌，报告期该项目尚在筹建中，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已使用

２

，

６６８

，

１００．００

元。主

要用于研发、检测设备的购买。该项目原规划的建设期为

２

年，项目计划租用加西贝拉的场地用于布置研发测试线等。为进一

步加强公司研发建设，满足公司研发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加西贝拉将投资建设新的技术大楼，技术大楼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为更加合理统筹规划公司研发管理，公司后续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将与该技术大楼的布置合理统筹考虑，技术

研究院建设周期将延长，项目建成时间将比原计划延后。鉴于以上情况，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同意将华意

压缩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投资计划进行调整， 根据加西贝拉新建技术大楼的建设进度， 华意压缩技术研究院项目预计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投资计划调整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以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在扣除部分发行费用后，

２０１３

年度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为

２７

，

９６９

万元。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披露了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信息，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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